
附表一 

114年度加速溫網室損毀拆除加碼補助申請書 

申請日期：114年  月   日 

一、申請人資料：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二、申請土地資料： 

地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公頃) 

    

    

    

    

總計(公頃)： 

三、申請拆除加碼補助明細：  

地段 地號 面積(公頃) 金額(元) 

    

    

    

 

得申請金額(元)： 

 需於114年12月31日前申請完畢，請附上： 

1. (1)農民:申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附 1) 

(2)農企業法人登記證明文件、代表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附 1)。 

2. 114 年度農業天然災害塑膠布溫網室-整體結構之受災地鄉(鎮、市、

區)公所或稅徵機關核發之「114年農業天然災害審核通知」或「農業

天然災害受災證明文件」、結構受損並拆除之證明文件(2)。 

3. 同名存款帳戶封面影本(附 3)。 

4. 農產業天然災害現地照相 APP、衛星定位相機拍攝能審認之受損及

完成清運等照片或相關可佐證受損及完成清運之證明文件 

□本人已閱讀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 

申請人簽名： 

------------------------------------------------------------------------------------------------- 

          預計補助金額： 

 

農會受理人： 

  

 



 

第九點附件 

 

一、申請方式、審查及實施程序 

(一) 請地方政府函請轄內各產區農會協助申請對象申請補助。 

(二) 申請條件:申請人須於 114年 12月 31日前填寫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正

反面影本、114 年度農業天然災害塑膠布溫網室-整體結構之受災地鄉

(鎮、市、區)公所或稅徵機關核發之「114 年農業天然災害審核通知」

或「農業天然災害受災證明文件」及結構受損並拆除完成清運之證明文

件(如農產業天然災害現地照相 APP、衛星定位相機拍攝能審認之受損及

完成清運等照片或相關可佐證受損及完成清運之證明文件)及同名存款

帳戶封面影本，向基層農會提出申請。 

(三) 查驗：由基層農會辦理查驗，並填寫查驗紀錄表(附表二)。 

(四) 抽查：各受理農會應於 115年 1月 15日前報送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邀

集農糧署轄區分署及基層農會辦理抽查作業，以隨機方式抽查並填寫抽

查表（附表三）。各基層農會按申請案件總數，抽查比率如下： 

1.申請案件未達 500戶者，以抽選 5%以上戶數為原則。 

2.申請案件 500戶以上未達 1,500戶者，抽選 25戶。 

3.申請案件 1,500戶以上者，抽選 30戶。 

4.被抽查之農戶應至多抽查其中一筆地號之農地。 

(五) 編列清冊：各受理農會應於 115年 1月 30日前確認申請資格符合並抽查

完畢，續編列「114年加速溫網室損毀拆除加碼補助清冊」1式 2份（附

表四），及檢附農民所提供之受損及完成拆除照片，連同抽查表等相關

憑證送地方政府。 

(六) 經費撥付：地方政府依據申請總金額向農糧署所轄分署研提計畫，農糧

署所轄分署將計畫補助經費逕撥基層農會後，再轉撥入受補助對象之帳

戶。 

(七) 本計畫執行人員辦理會勘、驗收、會議等出差旅費，得依行政院主計總

處規定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編列經費及核銷。 

(八) 本作業原則未盡事項，悉依農業部農業發展及農業管理計畫研提與管理

手冊辦理。 

(九) 由地方政府彙整所轄執行單位申請案，並檢視申請書件後(資料不齊者



不予受理)，研提計畫說明書送農糧署轄區分署核定。 

(十) 倘溫網室設施已完成拆除或重建完成並舉證者，適用本獎勵方案。



附表二 

114年度加速溫網室損毀拆除加碼補助查驗紀錄表 
 

申請人 申請地段地號 面積(公頃) 
查驗結果 

實際拆除面積 
 

符合 不符合 備註說明 
       

       

       

查驗照片黏貼處 查驗照片黏貼處 

 

查驗單位：                                           查驗日期：                                          查驗人簽名：                              



 

114年度加速溫網室損毀拆除加碼補助抽查表 

抽查日期：114年  月  日 

抽查對象 
抽查土地資料 抽查核定 

面積(公頃) 
抽查結果說明 

地段 小段 地號 申請面積(公頃)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符合□不符合 

抽查單位代表簽名： 

農糧署   區分署：            地方政府：                農會：         

附表三 



114年度加速溫網室損毀拆除加碼補助清冊 

 
製表：________農會                                 第  頁，共  頁 

申請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拆除面積(公頃) 核定補助金額(元) 受領人簽章 

      

      

      

      

      

      

      

      

小計：  

 

附表四 



114年加速溫網室損毀拆除加碼補助作業原則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告知事項 

農業部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 為辦理114年丹娜絲風災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作

業原則申請案之審查執行，向申請人蒐集個人資料，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向臺端說明以下事項。 

臺端若未提供個人資料，本署（含轄區分署）將無法審查申請案： 

一、特定目的：一四○農糧行政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識別類Ｃ○○一辨識個人者：姓名、聯絡地址、聯絡電話 

Ｃ○○三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身分證)統一編號 

特徵類Ｃ○一一個人描述：性別、出生年月日 

其他各類資訊Ｃ一三二未分類之資料：土地資料、種苗登記證、農產品、

取得標章類別、經營實績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利用期間：本計畫審查、執行期間。 

(二)利用地區：中華民國領域。 

(三)利用對象：農業部、農業部農糧署（含轄區分署）、農民團體及執行

隧道式棚架資材補助輔導相關政策之政府機關(構)。 

(四)利用方式：若有以下情形時(包括但不限於)：消費者投訴、農產品資

料查詢、更新等，本署（含轄區分署）亦可能利用臺端所提供之個人

資料與您聯繫。 

四、臺端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向本署行使當事人權利，請填寫

本署個人資料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郵寄至本署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

行小組。 

五、為保障臺端權利，本署（含轄區分署）於受理本計畫申請時，需向臺端

收取您的身分證影本，以利當事人身分確認之用。 (本署瞭解身分證正反

面記載個人及善意第三人資料，因該證件格式及內容為內政部之規定，

本署無權更動其內容，並保證收取後將妥為保管。) 

 

 

附表五 


